
“ 我一定履行好监护职责，做到
每 一 分 钱 都 为 孩 子 所 用 ，并 代 孩 子
感谢一切关心照顾帮助这个家庭的
人们。”面对再次来到家里询问孩子
情况的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，8 岁
孩子师某某的大伯真诚地表示。

师 某 某 的 父 亲 师 某 平 因 罪 被 判
处 有 期 徒 刑 13 年 ，剥 夺 政 治 权 利 3
年。办案中，检察官了解到，师某平
为低保贫困户，系智力残障三级，妻
子 为 聋 哑 人 ，女 儿 8 岁 ，生 活 不 能 自
理。办案检察官心里五味杂陈。

师某某因父母重度病残、在押服

刑 ，在 未 成 年 时 便 失 去 了 生 活 的 依
靠，身处困境。根据相关规定，被告
人师某平的女儿师某某属于困境儿
童保障对象，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。
为维护特殊儿童的合法权益，保障贫
困家庭和人口的基本生活，确保不让
一个孩子和一个家庭掉队，办案检察
官在实地入户走访、听取村“两委”意
见后，分别向涉县民政局和所属乡政
府发出检察建议书，要求做好对在押
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强化基本生活
补贴、完善教育资助救助、督促落实
监护责任等相关保障救助工作，将其
纳入重点关爱对象。

当 地 民 政 部 门 和 乡 政 府 在 收 到

检察建议后非常重视，乡政府指派乡
纪检书记协同乡民政专员第一时间
收集相关申报材料，县民政局在实地
调查的基础上，简化办理程序，畅通
绿色渠道，仅用了一周时间，就帮助
师某某办理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
本生活补贴，从现在起每月补贴 1000
元。

孩子的生活有了保障，但其年幼
无法自己生活，谁来当监护人呢？鉴
于师某某的祖父母、外祖父母亡故或
者年迈，无法担任监护人，经检察院
积极协调，并征得师某某同意，最终
指定师某平的哥哥即孩子大伯担任
监护人，代为履行监护职责，代领代

管孩子的困难生活补贴以及照管孩
子的日常生活、学习。

县民政局、乡政府及村委会将在 9
月新学期开学后，继续跟踪查访孩子的
返学情况，确保孩子优先跟班就读，如
果有困难，再转学到特教学校继续读
书。

为了使检察建议真正落到实处，
8 月 4 日，涉县检察院未检检察官、县
民政局、乡政府民政专员等 6 人来到
师某平家中，围绕指定监护、监护职
责以及履行监护职责应遵循的原则
等 方 面 ，为 孩 子 的 大 伯 进 行 现 场 宣
教，告诉他要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
的原则，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、
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，同时告
诉他孩子的困难生活补贴要专款专
用，要列出详细的开支清单和日常记
录，以备回访时核对。

案结事不了，这就是办理未成年
人案件的最真实写照。检察官们办
理的不只是一个案件，是一个孩子的
人生，更是一个家庭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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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艳梅

建立联系协作机制
营造良好医疗环境
医 生 治 理 人 体 疾

患，而检察官以法律为
武 器 医 治 社 会 顽 疾 。

《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
要》是推进健康中国建
设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
领，而司法保障是推进
健康中国建设的利器。

在此，我建议检察机
关定期开展食品药品、生
态环境、安全生产等领域
专项治理工作，形成有力
的法律震慑效果，减少相
关违法犯罪行为，同时建
立与各部门联系协作机
制，开展业务研讨和法治
宣传。此外，还要构建矛
盾纠纷联系沟通常态化
机制，为解决医疗纠纷等
提供专业性 指 导 意 见 ，
进一步提高司法保护效
能。

建议检察机关依法
惩治医疗犯罪，维护医
疗秩序，突出打击故意

伤医、在医院聚众滋事
等犯罪，加大渉医案件
打击力度，引导医患双
方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
己的权益。此外，建议
从快办理涉医纠纷和犯
罪案件，特别是暴力伤
医的案件，要缩短办案
周期，从严从快从重处
理。建议检察院与医疗
行业构建专业化的矛盾
纠纷化解平台，设立医
疗专家名单库，甚至可
以直接吸纳一定的医疗
专家担任人民监督员参
与案件办理。

医 检 携 手 ，共 创 和
谐的医疗环境。良好的
医疗卫生环境是靠检察
机关、医疗系统以及社
会各界共同来维护的。
建议检察院和卫健委联
合进行全民普法，引导
群众共同营造和谐医疗
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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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评析

□ 王文丽

□ 文／图 李硕

心里的“检察蓝”

□ 戴利华

□ 孙凯明

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节能、环保的
代步交通工具，成为普通民众出行的必
备工具。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时有发
生，对其是否构成危险驾驶而引发的争
议不断。如何客观、合理定性，成为司
法部门必须面对解决的问题。

2018 年 5 月 12 日 20 时 55 分，李某驾
驶二轮电动自行车沿青县新华路由西
向东行驶至石油院内，与由东向西行走
的王某发生碰撞，未造成严重损失。李
某和王某在事故现场等候交警前来处
理 事 故 ，公 安 机 关 认 定 李 某 为 投 案 自
首。经司法鉴定中心检验，李某血液中
酒 精 含 量 为 121.77mg/100ml，李 某 驾 驶
的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。案发后，李
某赔偿被害人 1 万元损失，被害人王某
就民事部分撤案。

对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
不同意见。

第一种意见认为，李某驾驶的电动
自行车经鉴定为机动车，李某虽然驾驶

的是电动自行车，但属于驾驶机动车行
为，构成危险驾驶罪。

第 二 种 意 见 认 为 ，李 某 在 主 观 上
不 具 有 严 重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的 故 意 ，客
观上电动自行车的车速超标非李某过
错，而是生产厂家的责任，其买的是电
动 自 行 车 而 非 机 动 车 ，且 李 某 在 客 观
上所实施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，不宜做
犯罪处理。

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，理由如下。
第 一 ，危 险 驾 驶 罪 定 罪 需 借 助 行

政 法 ，对 机 动 车 等 概 念 性 法 律 术 语 的
理 解 应 当 与 行 政 法 规 保 持 一 致 ，不 能
随 意 扩 大 解 释 。 本 案 中 ，将 电 动 自 行
车 鉴 定 为 机 动 车 的 依 据 是《机 动 车 运
行安全技术条件》国家标准，该国家标
准从发布程序、体系结构、名称内容等
形式要件判断，其不属于部门规章，接
近 于 行 政 规 范 性 文 件 。 因 此 ，不 能 片
面以超标电动自行车符合机动车国标
的 规 定 ，或 者 以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未 排
除 超 标 电 动 自 行 车 属 于 机 动 车 为 由 ，
认定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构成危险驾
驶罪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，没有考虑行
为 的 危 害 程 度 ，没 有 考 虑 刑 法 的 谦 抑

性，属不合理的扩大解释。
第二，将超标电动自行车作为机动

车进行规定和管理存在较多困难。目
前，国家标准的《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
条件》尚未出台，仍需等其出台后予以
明确。将醉酒骑电动车作为犯罪处理，
会扩大刑法打击面，将大量普通公民贴
上犯罪标签，对其工作、生活和家庭造
成巨大影响，从这个角度讲醉酒驾驶超
标电动自行车行为也不宜做犯罪处理。

第 三 ，从 社 会 危 害 程 度 和 立 法 初
衷 来 分 析 ，醉 酒 驾 驶 电 动 自 行 车 的 行
为 难 以 达 到 刑 罚 的 程 度 。 本 案 中 ，嫌
疑 人 有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，因 考 虑 喝 酒 驾
驶 二 轮 电 动 自 行 车 不 会 被 认 定 为 犯
罪，从而导致本案的发生。事实上，酒
后骑电动车构成犯罪超出一般人的理
解 ，实 践 中 二 轮 电 动 车 致 人 死 亡 的 案
例远远少于汽车致人死亡的案例。因
此，根据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，认定行
为人酒后骑二轮电动车具有危害公共
安 全 的 犯 罪 主 观 意 图 十 分 牵 强 ，尤 其
是达到刑法规定的严重程度的主观意
图 更 是 有 失 公 正 。 在 立 法 初 衷 方 面 ，
将醉驾入刑就是考虑机动车在醉酒后
驾 驶 会 严 重 危 害 公 安 安 全 ，而 本 案 的
电动车自行车相比传统意义的汽车及

电动三轮、四轮车来讲，危险程度和危
害 结 果 要 小 得 多 ，将 其 一 律 用 刑 法 来
处理，显然违背了立法初衷。

第四，从司法解释规定来看，醉酒
驾驶电动自行车应认定为情节显著轻
微。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常见犯罪的量
刑指导意见》（二）规定，对于醉酒驾驶
机动车的嫌疑人，应当综合考虑嫌疑人
的醉酒程度、机动车类型、车辆行驶道
路、行车速度、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
认罪悔罪等情况，准确定罪量刑，对于
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不予定罪处
罚；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，
可以免于刑事处罚。根据以上规定，退
一步讲，如果说电动自行车被认定为机
动车，那么这种机动车类型也是危害最
小的、情节最轻的，酒后驾驶电动自行
车的行为，应属于情节显著轻微。

综上，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和
疑罪从无的原则，对醉酒驾驶电动自行
车的行为作无罪处理更为妥当。

(作者单位:青县人民检察院)

“张某已经悔过好多次了，希望
你们能够谅解他。”近日，在邯郸市峰
峰矿区人民检察院举行的张某涉嫌
寻衅滋事一案公开听证会上，犯罪嫌
疑人张某的家属向被害人真诚道歉。

5 月 31 日 17 时许，因不满村里路
面铺设，张某酒后准备到村党支部书
记张某甲家反映此事。来到张某甲
家，看到张某甲家的纱门锁着，张某
便将纱门上的一根铁管踹断，并来回
摇晃将纱门打开。此时，听到声响的
张 某 甲 之 子 张 某 乙 来 到 门 口 查 看 。
张某见到张某乙，迅速上前用手掐住
张 某 乙 的 脖 子 ，并 用 木 棍 殴 打 张 某
乙。张某乙挣脱后向其大娘柴某家
中跑去。张某手持木棍追到柴某家
中，被柴某阻拦。张某乙趁机跑回自
己家，将门反锁。后经鉴定，张某乙
的身体损伤程度为轻微伤。

峰峰矿区公安分局就该案向峰
峰 矿 区 检 察 院 提 请 批 准 逮 捕 张 某 。
检察官考虑，犯罪嫌疑人张某涉嫌寻
衅滋事一案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，发生
在同村村民之间，因修路引发，具有一
定的社会危害性，但犯罪嫌疑人主观
恶性不深，虽使用棍棒对被害人进行
殴打造成了被害人轻微伤的损害结
果，但损害结果较轻，且在审查办理中
当事双方达成了民事和解协议，于是
召开公开听证会，听取各方意见。

公开听证会邀请了区委政法委、
当事人所在乡镇的有关领导、公安机
关侦查人员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律
师代表等参加，犯罪嫌疑人家属、被
害人及家属也到场参加。

听证会上，犯罪嫌疑人张某的家
属向被害人鞠躬致歉，被害人及家属
也表示愿意给张某改过自新的机会，
双方达成民事和解协议。参与听证
会的多方代表分别从嫌疑人的犯罪
性质、主观恶性、赔偿情况等角度发
表了评议意见。峰峰矿区检察院根
据听证会各方意见及案件讨论结果，
于当日对张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。

通过案件公开听证，峰峰矿区检
察院听取了各方意见，进一步化解了
双方矛盾，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
法律效果。

李志军是一名基层检察院优秀
工作者，也曾是一名“兵哥哥”。他
1980 年 入 伍 ，1999 年 响 应 号 召 ，带
着部队 6 次荣记个人三等功、1 次荣
记个人二等功的荣耀，转业到肃宁
县人民检察院。

20 年间，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，
退役不褪色，转业不矢志，换岗不混
岗，严于律己、自警自励，发挥了一
名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，4 次荣
立个人三等功、5 次被评为全院年度
先进个人、6 次被市检察院和肃宁县
委县政府评为先进个人，还荣获了
优秀通讯员、优秀纪检监察干部等
称号。

那一年，他带着在部队中养成
的坚毅、执着的韧劲儿和敢打敢拼
的干劲儿，进入肃宁县人民检察院
的 大 门 ，一 干 就 是 近 20 载 ，先 后 任
肃宁县人民检察院科员、反贪局综
合科副科长、监察科科长、法律政策
研究室主任。

李志军身形魁梧，和蔼可亲，典
型的北方汉子形象。“铁骨柔情”，用
在他身上恰如其分。科室干警有的
身体不适，有的孩子尚小，有的老人
需要照顾，为了让大家在做好工作
的同时更多、更好地照顾家庭，他主
动承担了大多数节假日的值班、备
勤工作。有时候干警们有些不好意
思，他总是咧嘴一笑：“你们年轻，回

吧！你嫂子好对付！”
“ 壮 志 在 我 胸 。”刚 分 配 到 检

察 院 时 ，面 对 案 多 人 少 、办 案 骨 干
力 量 薄 弱 的 情 况 ，“ 兵 哥 哥 ”那 股

“ 初 生 牛 犊 不 怕 虎 ”的 劲 儿 就 上 来
了 。 他 翻 档 案 、学 初 查 ，遇 到 不 解
的 情 况 ，就 请 教 老 干 警 ，很 快 便 成
为院里的业务骨干。

在 反 贪 局 工 作 期 间 ，一 起“ 难
啃”的贪污案交到了他手里。犯罪
嫌疑人拒不认罪，而且一些关键性
的细节没有查清，他果断提出 10 多
条补查意见并亲力亲为，调证据、搞
蹲守，一层层剥离犯罪嫌疑人虚伪

的面纱，最终“喊冤”的犯罪嫌疑人
低下了头。

在 监 察 科 任 科 长 期 间 ，他 和
部 门 干 警 刘 哲 ，以 党 风 廉 政 建 设
为 发 力 点 ，狠 抓 考 勤 ，强 化 督 察 ，
获 得 了“2014 年 度 党 风 廉 政 建 设
先 进 单 位 ”。 到 政 策 研 究 室 工 作 ，
按 李 志 军 自 己 的 话 来 讲 ，有 点“ 赶
鸭 子 上 架 ”，但 有 一 次 遇 到 一 个 比
较 紧 迫 的 材 料 ，他 硬 生 生 把 自 己
关 在 办 公 室 一 天 一 夜 没 出 屋 ，第
二 天 圆 满 地 完 成 了 上 级 检 察 院 交
办的事宜。

在 反 贪 局 任 副 科 长 的 6 年 间 ，

他带领干警认真查办大案要案，共
查办贪污、受贿、挪用等职务犯罪案
件 15 件，他结合办案总结撰写的 6
篇办案经验被省、市检察院转发，他
还和干警通过检察建议，帮助发案
单位建章立制，筑牢预防犯罪的防
线。

无论是在哪个岗位，他都注重
发挥自己写作特长，结合工作撰写
信息、调研文章。在检察院工作近
20 年间，他主持编撰《调查与研究》
22 期，编辑出版调研文集 4 部，合计
120 余万字；结合检察工作实践撰写
司法解释、立法解释、典型案例分析
46 篇；在省级以上报刊媒体发表调
研、宣传文章 196 篇。他所负责的监
察工作连续 3 年、研究室工作连续 4
年被市检察院评为先进。

今年 1 月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，
他临危受命，带领由 20 名检察干警
组成的抗疫小分队毅然走上抗疫第
一线。从 1 月 26 日开始，他们奔赴
疫情防控检测点，负责所有车辆、人
员的排查检测，出色完成了疫情防
控任务。

李 志 军 常 说 ：“ 作 为 一 名 检 察
人，我很庆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，
能够见证中国法治不断走向完善。
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够把自己
的爱好变成工作，我很庆幸自己属
于这一部分人。”

诚然，那片检察蓝，已经深深地
浸染了他的心。

——肃宁县人民检察院李志军速写

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

父亲服刑，母亲无监护能力，8岁女童的未来牵动着未检干警的心。经过
多方努力，检察、民政、乡政府、村委会携手推进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护——

用爱照亮孩子前行的路

图为工作中的李志军。

男子酒后追打他人造
成轻微伤，事后赔礼道歉，
双方达成民事和解——

听证会上
检察院作出不批捕决定

笔者观点
基本案情

分歧意见

当事人 驾驶证号 决定书编号 裁决时间
刘江宾 1305221992❋❋❋❋1817 1301432600440816 2020-06-17
李金龙 1301841985❋❋❋❋2017 1301002600242226 2020-06-16
赵聚钱 1330271974❋❋❋❋3019 1301002600241294 2020-06-16
辛鹏 1301831997❋❋❋❋0000 1301002600234310 2020-05-13
白静泊 1301331989❋❋❋❋1000 1301002600242910 2020-06-19
秦燕飞 1304231993❋❋❋❋2000 1301002600242580 2020-06-17
李敬存 1323221964❋❋❋❋2591 130100260024006 2020-06-08
杨楗枫 5107241995❋❋❋❋0834 1301002600239990 2020-06-08

当事人 驾驶证号 决定书编号 裁决时间
张跃辉 1301851987❋❋❋❋4039 1301002600239975 2020-06-08
刘兵 1301821990❋❋❋❋1930 1301002600238542 2020-06-01
高君科 1301251984❋❋❋❋0000 1301002600240900 2020-06-10
王林 1301251995❋❋❋❋7000 1301002600249060 2020-07-17
王建锋 1301241986❋❋❋❋4000 1301082600252270 2020-07-27
范永涛 1301231984❋❋❋❋6337 1301002600246555 2020-07-08
朱娟华 1323021966❋❋❋❋1637 1301002600246706 2020-07-08
刘旺成 1301811972❋❋❋❋5000 1301002600247420 2020-07-13

当事人 驾驶证号 决定书编号 裁决时间
刘树潮 1301811981❋❋❋❋7000 1301002600247410 2020-07-13
赵忠午 1323011977❋❋❋❋1000 1301002600247560 2020-07-13
吴小武 1323211953❋❋❋❋953X 1301002600247570 2020-07-13

被处罚人不服处罚决定的，可在公告六十日期满后六十日内依法
向石家庄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石家庄市
桥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特此公告

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
关于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送达处罚决定的公告

下列机动车驾驶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的
相关规定，依法应吊销机动车驾驶证，我局已依法作出吊销驾驶证的
行政处罚决定，现将处罚决定书公告送达并公告驾驶证作废：


